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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
关于印发江津区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

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
津民政发〔2023〕1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《江津区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试行办法》经区

民政局 2023 年第 1 次行政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

2023 年 2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发布

江津区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试行
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，规范敬

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资金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

敬老院供养人员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

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《中央财政敬老院集

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的基本原则：按

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坚持勤俭办事的方针，

正确处理事业发展需要和资金供给的关系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

的关系，国家、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。

第三条 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应由镇（街）财政办

负责，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，纳入财政办集中核算，专设账套，

代理记账，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会计由财政办财务人员

担任，敬老院专设报账员，敬老院依照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管

理使用备用金，主要用于敬老院生活必需品采购等零星开支，超

出现金使用范围和支付限额的实行转账支付，镇（街）根据敬老

院单月供养金数额核定备用金限额。各项收支实行统管、分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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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，对用于建设、行政管理、老人生活、生产经营等各项开支要

分别设立明细科目。所有购买的实物必须建立实物台账。镇（街）

对财政拨付的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应当月落实到服务

对象，专账管理，不得挪用。

第四条 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的主要任务：及

时、准确地反映财务状况；建立健全财务制度，加强核算，对经

济活动进行财务控制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

提高国有资产利用率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双

发展。

第五条 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包括：

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供养金（含过节费、临时价格补贴、一次

性生活补贴等）、照料护理补贴、丧葬补贴、区财政拨付的敬老

院管理经费等。

第二章 支出管理

第六条 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支出范围应遵守财

经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实行专项管理、分账核算、专款专

用。敬老院特困供养金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特困人员的吃、穿、

住、医、葬等方面的支出。各单位按照社会救助资金管理相关规

定，明确社会救助资金用途，规范使用范围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一）特困供养金使用范围

1.供给粮油、菜、肉、副食品等。

2.供给服装、被褥、鞋袜、洗浴等生活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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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保障符合基本居住的条件，生活用水、电、燃料费等。

4.医疗、丧葬费用。

5.特困人员零用钱。

（二）照料护理补贴使用范围

1.用于特困人员康复训练，护理用品、服务，辅助器械等费

用。

2.用于特困人员就医产生的送医、看护等费用。

3.结余部分可参照特困供养金使用范围。

（三）丧葬补贴使用范围

1.用于死亡后殡仪服务费用。

2.购买丧葬用品费用。

3.用于遗体接运、火化、墓地购买、安葬等费用。

丧葬补贴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由镇（街）统筹安排，严格审

批发放程序，专款专用。

（四）区财政拨付的敬老院管理经费使用范围

1.水、电、燃料费。

2.日常办公经费。

3.房屋、设施设备购置及维修维护费。

4.工作人员培训经费。

5.其他零星支出。

第七条 规范物资采购管理。敬老院大宗长期使用物资可以

采取集中采购或协议供货的方式，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，坚持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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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按量按需采购，防止积压变质，损失浪费。从农村集市购买或

收购农户生产的蔬菜和农副产品等确实无法取得正式票据的，经

负责人签字同意后，可用一般收据入账，但应有明细单，并且有

经手人、证明人、审核人签字。

第三章 资产管理

第八条 镇（街）应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，敬老院应当落

实会计准则制度等要求，按规定设置固定资产账簿，做好核算入

账、登记管理、清查盘点和权属登记等工作，加强固定资产使用

管理，避免闲置浪费或者公物私用。

第九条 对年久失修、房屋危旧（C、D 级危房）、不具备改

造价值的敬老院，镇（街）要及时关停，并依法进行清算并办理

注销手续。关停后，敬老院的资产归镇（街）管理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侵占和随意处置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条 敬老院应成立院务管理委员会，院内特困人员有参

加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监督管理的义务和权利，院务管

理委员会应吸纳有文化、懂管理的特困人员参与相关管理，对财

务收支情况实施有效监督。

第十一条 加强监督管理。敬老院实行院长负责制，敬老院

应当建立健全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等规章制度，建

立内部监管机制，加强财务收支信息公开，应当依法设置会计账

簿，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。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会计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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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严格遵照会计法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执行，对收入票据和

可以取得正式税务发票的支出，应当填报采购支出明细单并附正

式票据入账。

第十二条 加强属地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。镇（街）人民政

府对辖区敬老院应当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，每年对敬老院集中供

养特困人员经费使用情况工作检查不得少于 2 次，财务内审不少

于 1 次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到位，切实保障

特困人员合法权益。区民政局制定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

审计计划，通过聘请第三方或联合审计、纪检等部门等多种方式

开展敬老院财务审计工作，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区敬老院进行抽

查，及时掌握各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活动情况，保证敬

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收入不漏、支出合理、用项合法。

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敬老院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经费管理长效机

制。建立健全民政、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督查长效机制，

通过查看现场、听取汇报、查阅有关文件资料等方式，重点督查

敬老院财务管理有关事宜，包括资金使用、制度建设等情况。对履

行敬老院财务管理职责不到位，致使特困人员合法权益遭受侵害

的，造成严重损失和重大事故的，按国家的有关政策、法律和规

定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试行，由区民政局负

责解释，实施期间若上级相关政策变化，按上级政策执行，本办

法作相应调整。


